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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改善管理制度与奖励办法 

1.范围 

本制度规定了实训教学场所现场持续改善管理等内容。 

本制度适用于本院所有实训教学场所的管理。 

2.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制度的引用而成为本制度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

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

于本制度，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制度。 

《实训教学现场管理星级评价考核管理标准》 

《实训教学现场管理推进指南》 

3.术语和定义 

3.1 持续改善 

持续改善是指逐渐、连续地增加改善，是在原有状态的基础上有效降低

成本、提高质量、增进效益及效率，增强满足要求的能力的循环活动。制定

改进目标和寻求改进机会的过程是一个持续过程，该过程使用审核发现和审

核结论、数据分析、管理评审或其他方法，其结果通常导致纠正措施或预防

措施。 

4.职责 

4.1实训教学现场归口于所属二级学院负责管理。 



 

2 

专业实训基地 

4.2实训教学现场的一般持续改善项目由二级学院负责管理、认定和奖

励。 

4.3实训教学现场的院级持续改善项目又“6S”与实训办公室负责管理、

认定和奖励。 

5.持续改善管理制度与奖励办法 

5.1持续改善项目内容与分类 

5.1.1内容:有关改进和完善教学、现场管理方面的办法和措施，通过采

用新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方法，改变教学工作的方式及工作流程，最终取成效

并增进教学的绩效。主要包括：思想与理念的创新、管理制度创新、管理机

制与模式的创新、工作流程创新等内容。 

5.1.2分类：持续改善项目分为一般项目和院级项目，一般项目是指在各

实训场地或者各二级学院内部能运用推广的持续改善项目，院级项目是指在

全院所有实训教学现场已经推广运用或者有推广运用价值的项目。 

5.2一般持续改善项目的管理 

5.2.1各二级学院负责一般持续改善项目的管理制度的制定，规定一般持

续改善项目的提交、认定和奖励办法。 

5.2.2实训现场管理员和实训老师的持续改善项目向二级学院提交。 

5.2.3二级学院接收到老师提交的持续改善项目后组织人员进行认定，对

于有推广运用价值的项目认定为一般持续改善项目，进行推广和奖励，对于

不合理或者暂时无法推广运用的项目作出合理解释和充分鼓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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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4二级学院对已采纳的持续改善项目的奖励可以物质奖励、精神奖

励、教学考评等方式体现。 

5.3院级持续改善项目的管理 

5.3.1各二级学院的一般持续改善项目通过实际运行后，效果较好，具有

在全院推广价值的向“6S”与实训办公室申报院级持续改善项目。 

5.3.2“6S”与实训办公室接收到二级学院提交的持续改善项目后组织人

员进行认定，对于有全院推广运用价值的项目认定为院级持续改善项目，进

行全院推广和奖励。 

5.2.3认定为院级持续改善项目的奖励可以物质奖励、精神奖励、专业系

考核等方式体现。 

6.报告与记录 

6.1实训教学现场提交一般持续改善项目申请表。 

6.2各二级学院提交院级持续改善项目申请表。 

 

附表一：院级持续改善项目申请表 

院级持续改善项目申请表 

部门  提交人（团队）  

现状问题  



 

4 

专业实训基地 

改善方案  

改善费用  

改善运行效果  

部门意见  

认定意见  

 


